義守大學產學技術類升等—產學技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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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產學技術表現得分總表

	產學技術類別
	得分
	審核結果
	審核單位

	專利
	
	□確認無誤
□需修正                   
	智權技轉組

	技轉
	
	□確認無誤
□需修正                   
	智權技轉組

	產學計畫
	
	□確認無誤
□需修正                   
	產學合作組

	總計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副主任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主任




	申請人
	
	學系教評會
	所屬學系
教評會主席
	學院教評會
	所屬學院
教評會主席




	Ａ．專利：
以義守大學為專利權人使得計分，包括： 
(1)國外發明專利之發明人，每專利得分3分。
(2)台灣或中國大陸發明專利之發明人，每專利得分1.5分。
(3)新型專利、設計專利之發明人，每專利得分0.3分，最高採計3分。
(4)專利若為多人共同發明，依貢獻比例計分。(參考教師績效評鑑專利之計分原則) 
(5)附件請提供佐證資料：義守大學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協議書。

	項次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
	專利號碼
	發明人
	貢獻比例
	國別
	專利權人
	專利權起始日
	得分
	系教評覆核分數
	是否列入代表作

	A1
	
	
	
	
	
	
	
	
	
	
	□是
□否

	A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產總小計
	
	系教評小計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
智權技轉組承辦人
	□確認無誤
□需修正                 




	B．技轉：
(1)專利技轉金：新台幣每1萬元計0.1分，採金額比例計分。
(2)計畫成果技轉金：新台幣每1萬元計0.025分，採金額比例計分。本項不含知識技轉，另技術移轉需經本校辦理，始可計分。

	項次
	技轉名稱
	主持人
	貢獻比例
	技轉公司
	技轉日期
	專利技轉金/
計畫成果技轉金
	得分
	系教評覆核分數
	是否列入代表作

	B1
	
	
	
	
	
	
	
	
	□是
□否

	B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產總小計
	
	系教評小計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
智權技轉組承辦人
	□確認無誤
□需修正                    




	C．產學計畫：
需與送審人任教領域有關，且屬技術開發、技能開發，及不包含人才培育相關計畫等。產學計畫門檻分數之計分認定，採以下計算方式，由申請人擇優採計： 
(1)以管理費(含雜項作業費)每1萬元計0.4分，採金額比例計分。
(2)以計畫金額每1萬元0.02分，採金額比例計分。
(3)送審人所提列之計畫分配比例若與產學合作組留存之「義守大學產官學研計畫金額(含管理費)分配確認表或產學合作承辦書」不符時，則以產學合作組留存文件之計劃分配比例做為審核的依據。產官學研計畫的管理費皆可採計，惟計分仍以產學計畫為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採計分數以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為限。

	項次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
期  間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計畫分配比例
	計畫金額
管理費
	得分
	計畫屬性
	系教評覆核分數
	是否列入代表作

	C1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C2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技術開發
□技能開發
	
	□是
□否

	產總小計
	
	系教評小計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
產學合作組承辦人
	□確認無誤
□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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